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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8,449,197 股 

2、发行价格：14.96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275,999,987.12 元 

4、募集资金净额：271,105,223.71 元 

二、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1、股票上市数量：18,449,197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4 年 1 月 10 日（上市首日），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

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中，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财信产业基金”）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

让，自 2024 年 1 月 10 日起开始计算。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

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3 

目 录 

特别提示 ....................................................................................................................... 2 

释 义 ............................................................................................................................. 5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 6 

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 7 

一、发行类型 ............................................................................................................ 7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 7 

三、发行时间 ............................................................................................................ 8 

四、发行方式 ............................................................................................................ 8 

五、发行数量 ............................................................................................................ 8 

六、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8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 9 

八、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 9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 9 

十、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 10 

十一、发行对象 ...................................................................................................... 10 

十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 11 

十三、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 12 

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 13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 13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 13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 13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 13 

第四节 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 14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 14 

二、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 15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 15 

四、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 15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4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 17 

一、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 .................................................................................. 17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18 

第六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 20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 20 

二、发行人律师 ...................................................................................................... 20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 20 

第七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 21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 21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 21 

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 22 

第九节 备查文件 ....................................................................................................... 23 

一、备查文件 .......................................................................................................... 23 

二、查阅地点、时间 .............................................................................................. 23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5 

释 义 

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南华生物 指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指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与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 

《公司章程》 指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西部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单项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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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Landfar Bio-medicine Co.,Ltd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南华生物 

股票代码 000504 

成立时间 1991年10月18日 

注册资本（本次发

行前） 
311,573,901.00元 

注册资本（本次发

行后） 
330,023,098.00元 

法定代表人 杨云 

注册地址 长沙市高新区岳麓西大道1698号麓谷科技创新创业园B1栋3楼 

电话 0731-85810285 

传真 0731-85810285 

互联网网址 www.landfar.cn 

电子邮箱 nhsw@landfar.cn 

经营范围 

生物资源、干细胞和免疫细胞储存及生物转化医学技术服务；生命科学

技术、组织工程技术及其他生物医药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以自有资产进

行生物技术产业、健康产业投资，投资咨询（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

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药品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品）；化妆品、保健用品、生物制品的生产

和销售；干细胞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干细胞为基础的再生

医学的科研和技术研发；生物试剂、生物医疗器械、生物食品、保健品、

基因技术、蛋白技术的研发；医学检验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医疗器械、医疗用品及器材、化学试剂及日用化学产品的销售；企业管

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市场营销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展示展览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产的物业

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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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22 年 4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修订 2022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

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延长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相关决议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2023 年 4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

于延长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决议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3 年 7 月 1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关于南华生物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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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

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 年 8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30 号），同意发行人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有效期 12 个月。 

（三）发行过程 

2023 年 12 月 22 日，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对象财信产业基金发出

了《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

简称“《缴款通知书》”），要求其根据《缴款通知书》向西部证券指定的银行

账户足额缴纳认购款项。截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 15:00 止，财信产业基金已按

照《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全额缴纳认购款项。经保荐人（主承销商）及湖南湘军

麓和律师事务所核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及发送过程、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发行过程均符合《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5 日（T 日）。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全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五、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8,449,197 股，全部由公司控股股东财信

产业基金认购。发行数量未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不超

过向深交所报备的《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

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且发行股数超过本

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六、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9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22

年 3 月 23 日），发行价格为 14.9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275,999,987.12 元，扣除不含增值税的本次

发行有关费用 4,894,763.4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71,105,223.71 元。 

八、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3 年 12 月 26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证报

告》（天健验[2023]2-46 号），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 15 点止，西部

证券已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5,999,987.12 元，上述资金已全部缴存于

西部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 

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扣除不含增值税保荐承销费用以

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付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 

2023 年 12 月 26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发行人新增注

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2-47 号）。经审验，截至

2023年 12月 25日 16点止，发行人本次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8,449,197股，

每股发行价格 14.96 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75,999,987.12 元，扣除承销

费、保荐费以及各项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4,894,763.41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1,105,223.71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8,449,197.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252,656,026.71 元。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存入公司开设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

公司已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已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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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长沙东风路支行 8111601012500687320 

十、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

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

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一、发行对象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财信产业基金，其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1 年 1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 刘天学 

注册资本 672,8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东路 112 号滨江金融中心 T4 栋 721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07259868Y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私募产业基金及股权投资基金，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

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确定的发行对象财信产业基金系本公

司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关联方，参与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构成与公司的关联

交易。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在提交发行人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亦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发行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律师对拟配售的相关发行对象进行了核查。经核查，

本次发行对象财信产业基金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存在保荐

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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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亦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形式参

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

易安排的说明 

最近一年，除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交易外，公司与财信产业基金

及其关联方未发生其它重大交易。对于财信产业基金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可能

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十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及限售期符合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深交所审

核通过的《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的定价、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合规，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符合深交所审核通过的《发行方案》。 

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本次发行对象已履行相关私募备

案程序。发行人已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依法履行了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

（试行）》的要求。发行人及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

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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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 

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

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三、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发行人律师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经深交所审核通过

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数及募集

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涉及的《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缴款通知书》《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及《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省财

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等相关法律

文书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

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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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

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

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南华生物 

证券代码：000504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0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财信产业基金所认购的股份自新股上市之日起 18 个月

内不得转让，自 2024 年 1 月 10 日起开始计算。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结束之日

起至股份解禁之日止，发行对象就其所认购的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 股

普通股，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安

排。限售期结束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投资者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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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9,701,655 25.58% - 

2 
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35,600,000 11.43% - 

3 合肥曦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4,522,162 4.66% - 

4 重庆遵晟富经贸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9,988,601 3.21% - 

5 叶超英 境内自然人 6,674,401 2.14% - 

6 邵雄 境内自然人 2,915,600 0.94% - 

7 徐晓 境内自然人 2,797,081 0.90% - 

8 深圳霖泽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780,900 0.89% - 

9 吕丽仙 境内自然人 2,476,600 0.79% - 

10 张瞬钊 境内自然人 2,181,900 0.70% - 

合计 159,638,900 51.24%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以公司 2023 年 9 月 30 日股东名册为测算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8,150,852 29.74 18,449,197 

2 
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35,600,000 10.79 - 

3 合肥曦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4,522,162 4.40 - 

4 重庆遵晟富经贸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9,988,601 3.03 - 

5 叶超英 境内自然人 6,674,401 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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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6 邵雄 境内自然人 2,915,600 0.88 - 

7 徐晓 境内自然人 2,797,081 0.85 - 

8 深圳霖泽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780,900 0.84 - 

9 吕丽仙 境内自然人 2,476,600 0.75 - 

10 张瞬钊 境内自然人 2,181,900 0.66 - 

合计 178,042,097 53.95 18,449,197 

注：上述发行后股东情况为根据发行结果模拟数据，实际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的登记证明为准。 

二、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18,449,197 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财信产业基金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湖南省人民政府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类别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注：以截至本次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告前在册股东与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模拟计

算。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持股数量

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06,700 0.29% 19,355,897 5.8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10,667,201 99.71% 310,667,201 94.13% 

合  计 311,573,901 100.00% 330,023,09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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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9 月 30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和 2022 年度、2023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并考虑

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元/股） 本次发行后（元/股） 

2023 年 1-9/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度/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 年 1-9/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度/ 

2022年 12月 31日 

基本每股收益 0.0016 -0.0407 0.0015 -0.0385 

每股净资产 0.0458 0.0442 0.0432 0.0417 

注 1：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计算，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注 2：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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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41,944.85 41,623.60 51,662.35 47,970.0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273.92  13,682.88  14,262.21 7,643.94 

资产总计 54,218.77  55,306.47  65,924.56 55,614.01 

流动负债合计 44,050.51 45,515.17 52,900.24 41,826.12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08.92  1,802.89 1,992.39 339.74 

负债合计 45,759.43  47,318.05 54,892.63 42,165.87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 
1,425.79 1,377.12 1,664.04 2,656.85 

所有者权益合计 8,459.34 7,988.42 11,031.93 13,448.15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9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0,475.99 20,034.55 15,661.83 17,556.50 

营业成本 3,436.93 7,053.81 4,568.34 7,808.33 

营业利润 486.57 -2,614.93 -3,066.50 1,894.37 

利润总额 587.01 -2,155.94 -3,022.76 1,896.77 

净利润 470.92 -2,976.14 -3,310.10 1,463.55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8.67 -1,269.48 -1,912.60 815.4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9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042.46 16,638.12 10,709.80 -20,722.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50.05 -1,611.72 -3,014.71 8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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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9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281.34 -8,515.07 901.57 19,658.0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11.18 6,511.36 8,596.67 -235.3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21,823.01 21,811.83 15,300.47 6,703.80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3 年 1-9 月

/2023.09.30 

2022 年度/ 

2022.12.31 

2021 年度/ 

2021.12.31 

2020 年度/ 

2020.12.31 

资产负债率（合并） 84.40% 85.56% 83.27% 75.8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8.40% 90.16% 94.59% 95.65% 

每股净资产（元/股） 0.05 0.04 0.05 0.09 

流动比率（倍） 0.95 0.91 0.98 1.15 

速动比率（倍） 0.93 0.89 0.94 1.0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423.47 561.85 -198.20 3,279.31 

利息保障倍数 1.77 -0.82 -1.14 5.7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0.87 0.95 0.76 1.50 

存货周转率（次/年） 7.78 8.53 3.37 4.38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0.26 0.33 0.26 0.43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

水面养殖权及采矿权等后）

占净资产的比例 

0.54% 0.45% 0.20% 1.1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元） 
0.07 0.53 0.34 -0.67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0 0.21 0.28 -0.01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55,614.01 万元、65,924.56 万元、

55,306.47 万元和 54,218.77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整体较高，

分别为 86.26%、78.37%、75.26%和 77.36%，公司流动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应

收账款和预付款项。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42,165.87 万元、

54,892.63 万元、47,318.05 万元和 45,759.43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

例分别为 99.19%、96.37%、96.19%和 96.27%，是公司负债的主要组成部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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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和其他应付款构成。 

（二）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5.82%、83.27%、85.56%和

84.40%，流动比率分别为 1.15、0.98、0.91 和 0.95，速动比率分别为 1.03、0.94、

0.89 和 0.93。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流动比率和速动比例有

所下降，主要系公司大力发展细胞检测和储存业务，预收客户的细胞检测和存储

费形成的合同负债较多导致流动负债有所增加。 

（三）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50、0.76、0.95 和 0.87，报告期

内呈逐年下降趋势。主要系公司 EMC 及工程建设、节能产业销售及服务和生物

医药相关产品销售业务部分客户回款流程较长，导致应收账款余额规模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4.38、3.37、8.53 和 7.78，报告期内公司

存货周转良好，主要系公司工程项目陆续完工结算，公司存货余额整体呈下降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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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朝晖 

保荐代表人：翟志慧、瞿孝龙 

项目协办人：彭鹏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319 号 8 幢 10000 室 

电话：029-87406043 

传真：029-87406134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含英 

签字律师：彭彤、陈琳、向思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远大一路 280 号湘域相遇 B 座 4 楼、8 楼，C 座 4

楼 

电话：0731-84587101 

传真：0731-84587101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曹国强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剑、张恩学、袁立春、申庆庆、王娟娟 

办公地址：杭州市钱江新城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B 座 

电话：0731-85179800 

传真：0731-8517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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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西部证券签署了《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保荐协议》。 

西部证券指定翟志慧先生和瞿孝龙先生作为南华生物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翟志慧，从业证书编号 S0800722040001，经济学学士，本项目保荐代表人。

拥有保荐代表人资格，注册会计师。作为主要人员先后参与润禾材料 IPO、兴业

证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岩大地和泽众园林推荐挂牌等项目，具有丰富

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执业记录良好。 

瞿孝龙：从业证书编号 S0800712100011，本项目保荐代表人。拥有保荐代

表人资格、注册会计师、经济学学士。先后担任银鸽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项目

协办人、保龄宝、利民股份、盐津铺子、科创信息、华纳药厂、可孚医疗、耐普

泵业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

验，执业记录良好。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同意推荐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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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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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

尽职调查报告； 

（三）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四）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六）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七）其他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时间 

（一）发行人：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长沙市高新区岳麓西大道 1698 号麓谷科技创新创业园 B1 栋 3

楼 

办公电话：0731-85810285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319 号 8 幢 10000 室 

办公电话：029-87406043 

股票交易日：9:00~11:30，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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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

告书》之盖章页）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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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

告书》之盖章页）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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